附件2
合肥工业学校档案整理及
数字化服务技术参数及要求

一、项目名称及概况
1、项目名称：合肥工业学校档案整理及数字化服务
[bookmark: _Toc381797952]2、项目建设背景：为适应新形式下对于档案保管和利用的要求，加强档案规范化管理和实体保护、提高档案利用效率，按照国家档案局发布的《数字档案室建设指南》及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，逐步建设符合信息化发展要求的标准化档案室，从而提高学校档案工作水平，维护学校档案信息的真实、完整、可用和安全，提升学校行政效率和服务能力；促进核心信息资源建设，实现信息资源总量增加、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，以推动全校档案信息化工作全面、健康、均衡发展。
3、项目建设目标及内容：
（1）项目建设目标：按照数字档案室建设标准，建立标准化档案室、对学校各类档案进行规范化整理、数字化扫描和备份工作，达到档案主管部门检查标准的基础上，实现学校档案管理现代化。
（2）项目涉及服务内容包含：
①标准化档案室建设，按照数字档案室建设标准，完善档案全宗卷、制度标识等工作。
②对文书档案、基建档案、学籍档案等各类型档案进行规范化整理和数字化加工、移交工作,涉及档案整理、信息著录、扫描、数据导入、档案装具、数据备份、档案移交入库摆放等工作。
③将原建设学校遗留的约98个纸箱文件资料，按照原纸箱标注的大类摆放到档案架上，并做好档案柜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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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参照技术规范
《档案工作基本术语》（DA/T1-2000）
《归档文件整理规则》（DA/T22-2015）
《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》
《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办法》
《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办法》
《全宗卷规范》（GB/T 12-2012）
《文书档案案卷格式》（GB/T 9705-2008）
《文书类电子文件元数据方案》（DA/T46—2009）
《文书档案文件级目录数据库结构与著录细则》（DB34/450-2004）
《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》（DA/T 31—2017）
《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》(DA/T 68—2017)
《档案著录规则》（DA/T18-1999）
《档号编制规则》（DA/T 13-1994）
《档案数字化外包安全管理规范》
《档案数字化光盘标识规范》（DA/T52-2014）
《档案数字副本光学字符识别OCR规范》
《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》
（二）档案整理服务
档案整理涉及文书档案、业务档案、学籍档案、基建档案、会计档案、声像档案、实物档案等各类档案，其中对于损坏档案纸张进行修复处理后再进行整理归档。文书档案按照《归档文件整理规则》（DA/T 22-2015）的要求进行整理；照片档案按照《照片档案管理规范》（GB/T11821-2002）的要求进行整理；录音、录像档案按照《磁性载体档案管理与保护规范》（DA/T15-1995）的要求进行整理；会计档案按照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和《安徽省会计档案整理要求及案卷格式》的要求进行整理；基建档案按照《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》（GB/T 11822-2008）标准的要求进行整理；学籍档案参照相关档案管理规范标准的要求进行整理；业务档案按照业务档案的相关标准执行。档案修复按照《档案修裱技术规范》（DA/T 25-2000）的要求进行修补处理。
（三）档案数字化服务
1、在档案数字化服务全过程中，档案卷宗必须严格按照档案管理要求，履行出入库手续和交接手续；扫描图像要保持原样，做到清晰可辨，对方向不正确的图像应进行旋转还原，符合阅读习惯；按档案管理系统要求录入有关信息项，确保信息详细、正确；做好档案的整理、录入、扫描等工作，确保工作严谨，不遗不漏；严禁将数码相机、数码摄像机、私有移动存储介质等设备带入档案整理加工场所；在档案整理加工场所，应设置监控摄像头，以保证档案安全。
2、当服务完成后，应当将档案原件、档案数字化信息及其存储介质全部移交用户，不得擅自复制或留存，并按要求办理移交手续。
3、在服务过程中所使用的计算机及其存储介质，应当严格遵守计算机有关保密管理规定；不得安装具有无线互联功能的硬件模块和联接无线鼠标、键盘等无线互联的外围设备；使用的硬盘、移动硬盘、U盘、光盘等存储介质，按涉密载体进行管理。
4、按照原件纸质、清晰度、色调选择使用不同速率的扫描仪（高速、低速、平板）和扫描方式彩色、对档案进行数字化扫描。
5、采用300dpi，彩色扫描。
6、存储格式：JPEG和PDF，电子文件夹和PDF文件命名按档号命名。
7、条目与PDF文件挂接正确率应达到100%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安全保密要求：
1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和国家有关保密工作规定，签订档案服务项目安全保密协议和安全保密责任书。
2、自觉遵守用户方工作纪律和规章制度，服从管理，不得从事与项目无关的事务，不得私自打听有关秘密的事情，不得擅自在工作场所摄像和照相。
3、保证档案数据不向外泄露，严禁以用户方名义编写、发布、传递信息资料。确因工作需要，经用户方批准后，严格按照批准范围使用。
4、严禁在计算机系统等应用软件中预留后门、逻辑炸弹等，严禁将掌握的信息向第三方公布或泄露。
5、不得私自抄录、复制用户方档案资料、工作文件等，严禁将档案文件、资料数据、和其他涉密材料带出工作场所。
6、完成工作任务后，必须销毁或上交与用户方有关的全部电子文档资料。

